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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是汇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典型案例的系列丛书，由最高
人民法院专司商事审判的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集体编写。
该丛书每年定期出版，本卷收录的是2010年审理的典型案例。
丛书采取了裁判摘要加裁判文书的体例，最大程度地展现了审判案例的真实风貌。
从1979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成立时起，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已走过了32年的历史，如此全
面、系统、真实地公布指导案例，这还是第一次。
它标志着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在审判公开、对下指导等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作为一名在商事审判战线工作了几十年的法官，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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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第五卷上》
一、合 同
　1．合同条款的解释与变更
　 ——南京供销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江苏广全集团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案
　2．合同签订后双方没有实际履行，又签订了新合同，一方当事人依据原合同的“结算”条款主张
合同权利没有依据
　 ——石家庄志诚农药化工有限公司与大庆油田飞马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案
　3．因国家法规、政策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法律后果
　
——驻马店艾瑞克多媒体宽带网络有限公司与驻马店市广播电视局、驻马店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
司及深圳市福龙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4．无效合同的缔约过错与责任承担
　
——上海众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海南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沪闵路证
券营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一般委托合同纠纷案
　5．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及案件审理范围的确定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与上海福岷围垦疏浚有限公司、龙湾港集团上海实业有限公司、海南龙湾
港疏浚集团有限公司撤销权纠纷案
　6．违约金过高的司法调整
　 ——冯晓军、杜建立、边伟标与陕西中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撤销权纠纷案
　7．在合同履行期间，因执行国务院及国家经贸委的相关文件而中止履行合同的，不构成违约
　 ——南阳能源总公司与华中电力开发公司、河南电子开发公司买用电权合同纠纷案
　8．合同期满双方没有及时解除合同，并在协商过程中继续经营，期间所取得的收益应当按照公平
原则进行分配
　
——松原路桥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天成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市交通局、白山市第一汽车制造
厂合办水泥厂经营权转让协议纠纷案
　9．特定设备买卖的履约瑕疵不导致合同的解除
　 ——烟台京华眼科医院与烟台字天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10．刑民交叉案件中两受骗人的损失责任划分问题
　 ——上海复旦光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1 1．当事人因受对方起诉导致不能正常履行合同的不承担违约责任
　
——深圳市即达行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龙仓置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德易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瑞证
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国盛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侵权纠纷案
　12．出卖人通知仓储单位向买受人交货，买受人所接受的货物不符合买卖合同约定时的责任承担问
题
　
——常熟兴华港口有限公司与上海百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江苏东联常荣不锈钢带管有限公司、常熟
市汇达钢管有限公司、上海百业信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13．公司股东与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有效
　
——深圳市金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交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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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重庆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舞钢市支行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案
　14．合同目的解释的裁判标准”
　
——枣庄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柴里煤矿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青岛保税区华东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第五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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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关于本案合同的效力。
本案合同签订于1995年6月22日，驻马店广电局主张依据广播电影电视部1994年2月3日发布施行的《有
线电视管理规定》第八条规定的“行政区域性的有线电视台，由当地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
第十条规定的“任何单位不得与境外机构或个人合资、合股设立有线电视台和建设、经营有线电视网
”，国务院颁布的于199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建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
含有线电视传输覆盖网）”，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区域性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设立和管理”、“同一行政区域只能设立一个区域性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
”，《河南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8年5月7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发的《关于加强广播电影
电视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明传230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制止广播电视有线网络违规
融资的紧急通知》（广发计字〔2001〕428号）等相关规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
条第一款关于“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认定本案合同无效
。
该院认为，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均是违反
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故驻马店广电局依据《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外的相关规定和通知，主张本案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而《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一）》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精神，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
相关规定，即以合同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来认定本案合同是否
无效。
从本案合同约定内容看，无证据证明本案合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也未违反《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的强制性规定，驻马店广电局所主张依据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只是规定了
区域性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有线电视传输覆盖网，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设立和管
理，上述规定只是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且本案《合同书》第四条也约定驻马店广
电局、驿城区广电局负责向有关部门申请成立驻马店有线电视台，隶属驻马店广电局，《补充合同》
第一条约定有线电视台台长由驻马店广电局、驿城区广电局任命，负责对驻马店有线电视台的管理工
作，节目管理的具体办法由驻马店广电局、驿城区广电局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制定，各方并未以合同约
定排除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对区域性有线电视传输覆盖网的设立和管理职责。
故本案《合同书》、《补充合同》为有效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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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商品封面图片为单册，套装图片请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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